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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職務犯罪輕刑化

評評時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九日電】
重慶市墊江縣四歲女童譚雅琳遭繼母
翁光友毆成重傷案今日在墊江縣法院
審理，翁光友因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
期徒刑五年。宣判後，譚雅琳的生母
李春燕對判決結果不服，表示會提起
上訴。而現場群眾認為量刑過輕。

今年九月十二日晚，小雅琳因頭
部受傷昏迷入院，經確認為繼母翁光
友所傷。十一月五日，墊江縣檢察院
以翁光友涉嫌故意傷害罪向當地法院
提起公訴。

據了解，小雅琳和一歲的弟弟爭
玩具，繼母翁光友就拿起叉衣棍，在
她頭上和身上亂打，直到其尿血，繼
而昏迷。小雅琳後被其父譚西平送往
墊江縣人民醫院。醫院腦外科主任曾
凡川說，「當時一看那娃兒就是被人打
傷的，腦花都散了，顱內出血，重度
腦傷，全身多處皮下出血，就連腳掌

上都是瘀青的，腎或膀胱受到損傷。」
在昏迷四十二天後，小雅琳終於

醒來，她說的第一個字就是： 「痛」
。目前還只能說單個字的小雅琳不僅
頭骨可能需要手術，而且還有漫長的
康復治療過程。

「我認為判決太輕了，那種沒有
人性的，應該判的越重越好。」網友
登高望遠留言。 「當然不合理，後媽
毀了小雅琳一輩子，才判五年，太不
公平了！」網友茉莉花開稱。記者在
重慶各網站流言版看到，九成網友都
認為法院的判決過輕。

重慶秉中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夏
松濤律師表示，小雅琳的傷情鑒定是
重傷，其繼母翁光友量刑一般在三到
十年，如果公訴機關及審判機關認為
手段特別殘忍，可判處十年以上有期
、無期甚至死刑。如果小雅琳傷情存
在變化，可能量刑會有所不同。

渝婦傷繼女判五年
聞者紛指量刑過輕

【本報記者唐瑜北京十九日電】北京市第一中級法
院今日對曾經的 「中國核掌門」──中國核工業集團公
司原總經理康日新受賄一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其犯受
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康日新曾是一百三十六家中央企
業 「一把手」中唯一一位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

法院經審理查明：二○○四年至二○○九年間，康
日新利用擔任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兼秦山第三核
電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職務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經營、業
務承攬、職務升遷、就業安排等事項上謀取利益，收受
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六百六十萬餘元。案發後，贓
款贓物已全部退繳。

法院認為，康日新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
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受賄
罪。根據康日新受賄的數額和情節，鑒於其歸案後能夠
主動交代有關部門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賄事實，認罪態度
較好，並退繳了全部贓款贓物，遂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中紀委某案件檢查室的一位官員對大公報表示：
「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講 『黨內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

之地』，康日新的落馬可以看出我們查處腐敗分子的堅
強決心。」

中核原總經理康日新判無期

近日，有兩則與警
察相關的消息頗為引人
關注。一則是山西省洪
洞縣一對警察夫婦在家

中遇害。這原本屬於一起刑事案件，卻
因為 「警察、兇殺、豪車、高檔小區、
子女國外留學」等關鍵詞，引發輿論的
諸多猜測，以至坊間傳出了富豪警察身
家上億的傳言。遺憾的是，面對公眾的
質疑，當地政府無動於衷，連續失語多
日，甚至面對記者採訪如臨大敵，強行
阻止，扣押相機，連媒體對死者姓名的
確認，都以一句 「不便透露」應付了事
。當中透露的，是習慣於高高在上的公
權力，漠視公眾知情訴求的傲慢姿態。

另一些爭議，是關於一篇據說出自
因除惡打黑而讓 「黑社會」聞風喪膽的
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的講話稿。稿
中的矛頭對準了輿論監督，聲稱將對
「歪曲事實」的報社和記者進行起訴。

在 「雙起論」的統領下，一些話說得更
加肆無忌憚、直白乾脆── 「把政治變
成法制，這是我們的強項。如果把法制
過程當中的問題變成案子，咱們搞了這
些年案子，他行嗎？」、 「進入法制軌
道，我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要把這事
變成案子，他就是觀眾了」。通篇講話
的措辭，被一層咄咄逼人的氣勢所包裹
，權力的驕橫溢於言表，讓人不能不有
後背發涼的觀感。那種對輿論赤裸裸的
敵意，經由長官意識上升為體制行為，
幾乎呼之欲出。

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情況並不鮮見。近些年來，
強權意識、權力傲慢在一些地方官員身上日益顯現，其
突出表現就是 「以權壓法」、 「以言代法」，以勢欺人
，迷信權力萬能，進而傲慢顢頇、自以為是、目空一切
。從宜黃縣官員的 「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到萬載
縣委書記的 「我們不拆，你們知識分子吃啥」，再到長
春市拆遷官員的 「應該報道老百姓是如何為難政府、刁
難和敲詐政府」，無一不是公然叫囂強權意識的典型案
例。這些官員雖然手中握着人民賦予的權力，卻動輒以
公共利益為藉口，漠視公民權益和民生疾苦。如此公權
迷信，即便在程序上可能貌似合法，也缺乏基本的合法
性基礎，因為它不可能獲得多數公民的認同，也勢必不
斷激化原有的各種社會矛盾，積澱民怨，催化民憤，甚
至危及社會秩序的最後防線。

我們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為權力設立邊界， 「強
拆」掉這些長官的帽子，藉此 「強拆」掉 「長官」意識
和強權制度。根治權力傲慢已經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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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印發《關
於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
規定（試行）》，事實上，這不是中國第一次規範
官員職務犯罪的量刑。去年三月，最高法院、最高
檢察院曾聯合發布規定，規範認定貪官自首、立功
等量刑情節。

對官方此次出台劍指官員職務犯罪 「輕刑化」
的新規，法律界人士認為， 「這個想法是好的，但
能否落實，須時間檢驗。一些官員以權謀私、欺壓
百姓的 『慣有作風』，加之官官相護的窘境，注定
這一新規落實起來會很難」。同時， 「不但要監督
審判機構，更要嚴格監督監察機構自身。」

對新規的效果，一些民眾持悲觀態度，稱 「不
抱希望」。有民眾質疑： 「如今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只是一句口號，官員的各種 『關係網』讓他們
犯罪後仍能逍遙法外，而普通的百姓 『身單力薄』

，遇到不公時往往只能 『認栽』，蒙冤入獄多年的
趙作海就是很好的例子。」

有網民不無嘲諷地說： 「官員職務犯罪 『七成
緩免刑』，無語」， 「對貪官的寬容，就是對人民
的犯罪。最高檢早就該出手了，但願此次不要 『雷
聲大雨點小』。」

全國人大代表楊偉程上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
議分組討論談到瀆職侵權犯罪處理難、輕刑化時指
出，很多瀆職侵權官員往往最後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即便進入了檢察機關的偵查和訴訟程序，絕大部
分被判處免刑和緩刑，真正判處實刑的較少。

據了解，在近幾年，在判決有罪的案件，緩刑
、免刑的佔大多數，死刑的判決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這不僅與國家高壓的反腐敗的形勢和瀆職犯罪造
成的嚴重後果不符，而且損害了司法的公正與公信
力，弱化了對瀆職侵權犯罪打擊的力度。

防􀎠輕刑化􀎡新規重在落實

據新華社北京十九日消息：《關於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
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簡稱《規定》）共
十三條，自二○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試行，確定了上下兩級檢察
院同步審查時應當重點審查的八方面內容，如認定事實、採信
證據是否正確，是否存在錯誤改變檢察機關指控犯罪事實的情
形；案件定性是否準確，是否存在錯誤改變檢察機關指控罪名
，或者有罪判無罪、無罪判有罪、重罪判輕罪、輕罪判重罪的
情形；是否存在司法工作人員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等影響公正判決的違法犯罪行為等。

《規定》特別指出，對於重大、疑難、有較大社會影響的
案件，以及檢察院、法院之間，上下級檢察院之間有重大分歧
意見的案件，上一級檢察院認為必要時，可以組織上下兩級檢
察院公訴部門和偵查部門共同研究，充分聽取各方意見。

《規定》還指出，上下兩級檢察院對法院作出的職務犯罪
案件第一審判決已經同步審查的，上一級法院針對同一案件作
出的第二審裁判，收到第二審裁判書的同級檢察院依法按照審
判監督程序及時審查，一般不再報其上一級檢察院同步審查。

據悉，二○○五年至二○○九年六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
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佔百分之六十九點七
，而同期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抗訴數卻僅佔職務犯罪案
件已被判決總數的百分之二點六八。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負責人在就《規定》有關問題接受
採訪時表示，將同步審查的範圍確定為第一審判決主要有三點
考慮：

一審裁判和二審裁判在法律效力、監督程序、審查時限等
方面都有區別，尤其是在監督程序和時限上，對二審生效裁判
的監督是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進行，在時限上也無未生效裁判的
緊迫性，無需同步審查；

上下兩級檢察院經過對第一審判決同步審查後，一般能夠
達到排除案外因素干擾的目的，也無再對已生效二審裁判進行
同步審查的必要；

對於職務犯罪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法院是以判決的形式確
定，而一審裁定一般只用於解決程序性的問題，我們把同步審
查的對象直接明確為第一審判決，不會出現遺漏。

這位負責人還表示，當上下兩級檢察院意見出現分歧時，
按照《規定》，下級檢察院對上一級檢察院業務部門的意見應
當予以充分重視，在上一級檢察院公訴部門認為應當抗訴，下
級檢察院不同意上一級檢察院公訴部門意見的，需經檢察長決
定或者經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

此外，檢察人員在同步審查過程中存在執法過錯時，應當
按照《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例》的規定，追究相關人
員的責任。

【本報訊】針對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現象，
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印發《規定》（試行），要
求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實行上下
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的工作機制。

【本報訊】太原消息：山西省洪洞縣一對警察夫婦
近日在家中遇害。這原本是一起刑事案件，但由於媒體
曝出被害人涉嫌擁有巨額財產等問題，群眾關注焦點遂
發生轉移。面對越來越多的議論和傳言，當地相關部門
卻遲遲不予回應。

十二日上午，當地警方接到報警稱，位於該縣縣城
中心的一高檔小區內發生兇案。經調查，兩夫婦於十一
日晚遇害身亡。

兩名死者均為洪洞縣公安局幹警。王某，五十二歲
，為洪洞縣公安局交警大隊公路巡警中隊原隊長，王妻
為洪洞縣公安局機關科室幹警。

新華網記者在洪洞縣採訪中了解到，被害夫婦雙方
合法月收入均不足二千元。蹊蹺的是，這對夫婦不僅擁
有一輛寶馬牌轎車，而且生育的二女一子均在美國上學
。這些非正常現象，在互聯網上引起廣泛議論。

對這些問題，有的很容易答覆，有的則需要時間查
證。但無論簡單還是複雜，都應有及時、權威的回應。
即使一時無法下結論的問題，也應當向群眾表明態度。

然而，截至案發後第六天，當地仍然沒有任何單位
組織公開回應上述疑問。面對記者採訪要求，當地有關
部門拒絕見面，連死者簡歷也不提供。

三犯罪嫌疑人被抓獲
另據中新社太原十九日消息：備受關注的山西省臨

汾市洪洞縣警察夫婦家中遇害案有了最新進展。經過七
天的嚴密偵察，十九日上午，三名犯罪嫌疑人（均為河
南人）被當地警方抓獲。

【本報訊】新華社雲南瀘西十九日消息
：雲南省瀘西縣警方十九日初步認定：當地
小松地煤礦一臨時工棚爆炸致五十七人傷亡
事件中發生的爆炸係人為製造。

據稱，事件在十八日九時左右發生於瀘
西縣小松地煤礦因煤礦資源糾紛引發，共造
成九人死亡，四十八人受傷。

據瀘西縣公安局介紹，經調查和現場勘
驗，小松地煤礦承包人王建福和躍進煤礦承
包人鄭春雲因煤礦資源開採發生糾紛。十八
日上午，鄭春雲召集八十餘人，攜帶鋼管、
管制刀具，乘車前往小松地煤礦。到達小松
地煤礦後，鄭春雲一夥下車步行至煤礦一臨
時工棚時發生爆炸。

警方初步認定，爆炸係人為製造。依目
前掌握情況，死傷人員都來自鄭春雲一方。
公安機關現已對王建福、鄭春雲等十名涉案
嫌疑人員依法刑事拘留。

當地村民告訴新華社記者，同在一座山

上的兩個煤礦距離不遠，此前在採礦過程中
產生了礦產資源界限上的糾紛，礦道甚至挖
到了一起，當天早上，看到有十幾輛小麵包
車和小轎車開到了礦場，隨後不久就聽到了
爆炸聲，將玻璃門震得嘩嘩響。

記者十九日在小松地煤礦看到，距離礦
道口不遠的由石棉瓦和木材搭建的臨時工棚
已經面目全非，房頂被炸飛，殘留幾根木
柱。

瀘西縣委宣傳部十九日二十時通報，受
傷的四十八人基本情況已全部核實，九名死
亡人員的身份已核實八人，還有一人正在核
實中。

瀘西縣醫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截至
十九日十七時，受輕傷的人員中已有十九人
出院，其餘二十九人仍住院觀察治療。受傷
人員受到包括氣浪衝擊、灼傷等在內的爆震
傷，大部分耳鼓膜穿孔。目前傷勢較重的還
有五人，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遇害晉警被曝擁巨財

最高檢􀎠雙審􀎡機制

滇煤礦糾紛致滇煤礦糾紛致99死死4848傷傷

浙江省第六監獄十八日
組織了一次 「監獄招聘會」

。二十九家企業和五百名即將刑滿釋放人員參加了招聘
會，簽訂《用工意向書》一百二十一份。該監獄針對即
將刑滿釋放人員對出獄後難以立足社會的擔憂，對服刑
人員進行技能培訓，並探索讓社會企業到監獄招聘的新
機制。 新華社

十九日，在北京第二炮兵總醫院病房裡，媽媽陪伴在胡雲星（右）身邊。經過一
系列檢查後， 「大肚女孩」 胡雲星被確診為 「布加氏綜合徵」 。同時，二炮總醫院決
定免去胡雲星所有的檢查、治療費用，全力救治以助她早日康復。

十一月十一日，一張小女孩挺着青筋暴出的大肚子的照片被傳到網上，觸動了數
萬網友的心弦。這名被廣大網民心疼地稱為 「大肚女孩」 的孩子就是胡雲星，山西省
稷山縣稷峰鎮下迪村人，今年四歲半，身高僅一米，體重約二十五公斤，腰圍卻有一
點零八米，肚子的重量約佔體重的一半，無法下地走路。 新華社

▲針對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現象，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實
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的工作機制 資料圖片

▲十九日拍攝的雲南省瀘西縣舊城鎮小松地煤礦現場 新華社

「大肚女孩」
治愈有望

獄中招聘會


